
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

「101年全國師生暨社會民眾皮（紙）影偶製作比賽」實施計畫

一、目　　的：為落實傳統影戲藝術之推廣，以學校及社區為據點，融入藝術課程，結合社團活動，獎勵師生及民眾一起從事皮（紙）影偶製作，藉比賽活動呈現推廣傳承效果。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1） 指導單位：行政院文化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

    （二）主辦單位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

    （三）策劃單位：高雄皮影戲館

    （三）承辦單位：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民小學   

    （四）協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全國各縣（市）教育局(處)

三、比賽時間：
（1） 現場製作比賽：

1.比賽報名日期：101年8月6日至101年9月28日前（以郵戳
為憑）。

2.領隊會議：101年10月5日(五林國小)。
3.刻偶（紙）比賽日期：101年10月16日（星期二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上午9時至下午4時）。

4.刻偶（皮）及另類材質比賽日期：101年10月17至19日。

（星期三、四、五）（上午9時至下午4時）。

（2） 評審日期：101年10 月30日。

（3） 展覽日期：101年11 月10日至12月9日。

（4） 頒獎日期：101年 11 月24日(六)。

（5） 退件日期：101年 12 月17日~21日。(自行領回)　　

四、參加對象：全國教師（含教職員工）、學生及社會民眾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以傳真或郵寄至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民小學方式報名。

六、辦理地點：

（1） 報名地點：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民小學（825高雄市橋頭區
東林村五林路160號，電話：07-6113549

傳真:07-6128895）。

（二）領隊會議地點：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民小學2樓會議室
（三）比賽地點：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民小學活動中心

（四）展覽地點：

101年11月10日至12月9日：高雄市皮影戲館
(岡山區岡山南路42號，電話 : 07-6262620)。
（五）頒獎地點：高雄市岡山文化中心演講廳
七、 參賽組別：

    （一）教師組(含教職員工)：現場紙偶、皮偶及另類材質製作。

    （二）學生組：

        1.高中（職）組：現場紙偶、皮偶及另類材質製作

        2.國中組：現場紙偶、皮偶製作。（紙偶製作每校每年級以10名為限）

　　　  3.國小組：現場製作比賽（每校高、中、低年級各以20名為限）

        （１）國小高年級紙偶製作

　　 　 （２）國小中年級紙偶製作

        （３）國小低年級紙偶製作

    （三）社會組（含大專院校）：現場紙偶、皮偶及另類材質製作。

八、比賽辦法：(比賽當天參賽者出示在學證明)
1. 事先填妥「報名表」辦理報名手續及繳交同意授權書(每人最多可參與二類，同一時間不得重複參與不同類別比賽)。
2. 比賽當日上午8時40分完成報到手續，遲到者一律不予受理。
3. 違反本計畫規定，非比賽者本人者，經舉發查證屬實，不予計分，並需攜帶學生證或證明文件以備查驗。若參賽人員身分證明未帶，且經舉發後1小時之內未能補繳驗正，則比賽成績不予計分（為顧及時效，可以傳真代替原件）。

4. 取消資格：賽前發現冒名頂替參賽者，則取消參賽資格；事後發現並查證屬實，取消成績。

5. 紙偶製作所需之西卡紙（不得自行攜帶任何替代品）、護貝機、護貝膜等用具，由承辦單位提供，其餘工具及彩色筆由參賽者自備。

6. 皮偶製作參賽者於比賽期間（3日內）完成，現場提供工具及顏料（亦可自備），並每日紀錄參賽者刻偶進度，比賽期間之作品不得攜出場外，否則以棄權論。

7. 參賽人員依據領隊會議當日抽籤之號碼依序入座，作品完成後交工        作人員換取收件領據為憑。

8. 設計初稿（完整紙張不得切割、上色）可攜入比賽會場，但不得攜入複印紙，或任何複印之工具，若帶入將由現場工作人員代為保管至比賽結束後歸還。

9. 比賽作品內容主辦單位（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）擁有拍攝、錄製、公播與出版權。

10. 參賽之得獎作品得配合本計畫所列時間地點展出，並由承辦單位辦理作品保險。

九、獎勵：所有獎項第1名，第2名，第3名、佳作視同第4名（成績不足者從缺），同一績優案件包含數種工作項目且分別適用多種獎勵標準時，擇優敘獎；參加同活動各組比賽均獲獎時，以擇優不重複敘獎為原則，但指導教師得以三項為限；已核予著作分數者，不再另予行政獎勵。

　　（一）教師組(含教職員工)：（分為現場紙偶製作、皮偶雕刻、另類材質3類，分別評定名次）

          現場紙偶製作(製作1天)
    第1名：記功1次（1名）、獎金5000元。
    第2名：嘉獎2次（2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嘉獎1次（3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皮偶雕刻(製作3天)
    第1名：記功1次（1名）、獎金8000元。
    第2名：嘉獎2次（2名）、獎金6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嘉獎1次（3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   另類材質(製作3天)
   第1名：記功1次（1名）、獎金5000元。
   第2名：嘉獎2次（2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
   第3名：嘉獎1次（3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　　（二）學生組：

　　 　1. 高中（職）組：（分為現場紙偶製作、皮偶雕刻、另類材質3類，分別評定名次）

          紙偶製作(製作1天)
    第1名：記功1次（1名）、獎金5000元。
    第2名：嘉獎2次（2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嘉獎1次（3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皮偶雕刻(製作3天)
    第1名：記功1次（1名）、獎金8000元。
    第2名：嘉獎2次（2名）、獎金6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嘉獎1次（3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    另類材質(製作3天)
    第1名：記功1次（1名）、獎金5000元。
    第2名：嘉獎2次（2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嘉獎1次（3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　　  　
2..國中組：（分為皮偶雕刻、紙偶製作2類，分別評定名次）

         （1）皮偶雕刻(製作3天)
    第1名：獎狀乙張（1名）、獎金8000元。
    第2名：獎狀乙張（2名）、獎金6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獎狀乙張（3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 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     參加獎：獎品乙份

         （2）紙偶雕刻(1天)
    第1名：獎狀乙張（1名）、獎金5000元。
    第2名：獎狀乙張（2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獎狀乙張（3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 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     參加獎：獎品乙份

　      3..國小組：（現場紙偶製作高、中、低3組，分別評定名次）

          紙偶製作高年級組(1天)
    第1名：獎狀乙張（1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    第2名：獎狀乙張（2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獎狀乙張（3名）、獎金1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    參加獎：獎品乙份

          紙偶製作中年級組(1天)
    第1名：獎狀乙張（1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    第2名：獎狀乙張（2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獎狀乙張（3名）、獎金1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    參加獎：獎品乙份

          紙偶製作低年級組(1天)
    第1名：獎狀乙張（1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    第2名：獎狀乙張（2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獎狀乙張（3名）、獎金1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    參加獎：獎品乙份

（三）社會組（含大專院校）：

現場紙偶製作(製作1天)

    第1名：記功1次（1名）、獎金5000元。
    第2名：嘉獎2次（2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嘉獎1次（3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皮偶雕刻(製作3天)

    第1名：記功1次（1名）、獎金8000元。
    第2名：嘉獎2次（2名）、獎金6000元。

    第3名：嘉獎1次（3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 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   另類材質(製作3天)

   第1名：記功1次（1名）、獎金5000元。
   第2名：嘉獎2次（2名）、獎金3000元。

   第3名：嘉獎1次（3名）、獎金2000元。
   佳　作：獎狀乙張、獎品乙份

（四）學生組第1名指導教師（1名）記功1次、第2名指導教師（1名）嘉獎2次、第3名指導教師（1名）嘉獎1次、佳作指導教師（1名）獎狀乙只。（每名老師限指導2組，每組限1名指導獎）。

十、附註：

    （一）評審由策劃單位依參賽類別聘請專家、學者擔任評審工作。

    （二）成績未臻水準者，前3名得以從缺。

             （三）由承辦學校依參賽名冊提供午餐及保險費（若為公務人員則不
                   需辦理本項保險），凡外縣市(含嘉義以北，含屏東以南、東部
                   、離島等區）之參賽者酌予補助交通費用新台幣伍佰元整(依實
                   核銷)，補助人數30人為上限，以報名時間順序為依據，額滿為
                   止。
            （四）承辦單位對參賽作品有保管之責，惟遇人力不可抗拒之情事而遭
                  損壞時，不負賠償責任。
            （五）作品展覽結束後，至原報名地點憑據領回作品，逾一週未領取者，
                  由承辦單位逕寄至原就讀或服務之學校，作者不得提出異議。

　　（六）報名簡章作品送件表即日起備索，請至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民小學網站直接下載 (http://www.wln.ks.edu.tw/）。

    （七）得獎作品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辦理。(如附件)
    （八）評分內容包括：造型25%、色彩25%、雕刻25%、操作點25%（總分100%）。

    （九）凡參加比賽之評審及相關參賽人員（含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），
請教育局(處)、學校依權責及實需要給予公假派代，主辦單位不另發給請假證明（名額如下）：
         1.領隊會議1人
         2比賽：每15位參賽學生由2位指導老師帶隊。
         3.頒獎：每15位參賽學生由2位指導老師帶隊（6個月內補假1日）
 （十）曾獲高雄市國民中小學皮(紙)影戲團經費補助之校園扶植團隊，

       均有義務報名參與「全國師生暨社會民眾皮（紙）影戲表演及製
       作比賽」無故未參加者，列入校園扶植團隊之考核，做為經費補
       助額度之參考。
（十一）凡報名參賽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攝製比賽實況，與
製作光碟、影帶、圖書等相關教材，分送學校及社教相關單位，
以發揮推廣教育功能。
 (十二)函文各縣市高中、（職）及大專院校，轉知並鼓勵所屬師生踴躍
      報名參加。
(十三)印製活動宣傳海報，函送各縣市政府辦理活動報名宣傳。
(十四)請各電視、廣播、平面媒體協助活動宣傳。
(十五)於高雄市皮影戲館、五林國小及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辦理比賽優
秀作品成果展覽。  

十一、敘獎：由主管機關及學校依相關規定獎勵。
承辦單位：校長及承辦人(3名)各嘉獎2次，協辦人員7名各嘉獎1次，另工作人員10名各獎狀乙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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